凤凰县山江镇2026年公开选聘大学生村主干招考简章

根据《中共凤凰县委办公室凤凰县人民政府关于实行一村一名大学生村主干计划的实施意见》（凤办发〔2016〕19号）文件规定，因工作需要，拟面向全县公开选聘大学生村主干，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人数
全镇共招录大学生村主干2名。
二、选聘条件
（一）报考人员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凤凰县户籍；
2.爱岗敬业，吃苦耐劳，有志于从事农村基层工作，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意识，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3.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能胜任农村基层工作；
4.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能力、基本的公文写作能力和资料搜集整理能力;
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90年2月28日以后出生）；
6.退役军人、烈士子女、脱贫户、监测户、精通苗语、有个人特长的优先考虑。
（二）不得报考的情形
1.现役军人;
2.曾被开除公职和党籍人员;
3.曾受刑事处罚人员；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人员；
5.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或处理的人员;
6.尚在试用期内、服务期未满的人员；
7.家庭直系亲属中存在恶意上访、非法上访、越级上访的人员;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宜报考的情形。
三、选聘程序
（一）组织报名
1.报名时间:2026年3月2日至3月6日
2.报名地点:山江镇人民政府三楼党建办（308）
3.报考人员报名时须上交《凤凰县山江镇2026年大学生村主干选聘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须提供身份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持当地公安机关开具的相关证明)、学历(学位)证书及国家承认的职业技能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件(2份)，交近期蓝底免冠1寸彩色照片3张。
（二）报名注意事项
1.考生报名时，请详细阅读公告；
2.报考人员应如实、准确、完整地填写有关信息；
3.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或选聘资格。
（三）资格审查
考生务必在3月6日16：00前将资料交至山江镇党建办，由山江镇党建办工作人员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并将考生资料交至县委组织部，由县委组织部按照报名条件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合格后取得考试资格。
四、考试
（一）机试（基本电脑操作）
机试由山江镇党委、党建办统一组织实施，时间、地点待定，届时将电话通知。考试内容为基本电脑操作，本次考试不指定任何复习用书。
（二）面试
面试由山江镇党委统一组织实施，时间、地点待定，届时将电话通知。报考人员须持身份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持公安机关开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参加面试。本次面试为结构化面试，面试时间为每人（5-10）分钟，面试结束后根据岗位职数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人员。
五、体检
由山江镇人民政府、镇卫生院统一组织体检，所有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因体检不合格导致人员不足时将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1次递补，体检完成后将对选聘结果进行公示。
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标准执行，体检不合格者，不得进入聘用名单。
六、确定人选和公示
根据体检、考察合格人员名单确定拟选聘人员名单，镇党委研究通过后，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公示结果影响聘用或本人明确放弃的，不再递补。
七、聘用及待遇
聘用对象由负责领导进行谈心谈话，而后与招聘村委会签订聘用合同，待遇按照大学生村主干的误工补贴标准予以补助。
八、任职及考评
大学生村主干实行年度绩效考核，考核不合格的，由党建办、村委会进行培训指导，半年后，仍不能胜任的，予以解聘。
九、组织领导和工作监督
本次选聘工作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自觉接受监督。应试人员要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严肃查处，取消聘用资格并予以通报。
其他未尽事宜，由中共凤凰县山江镇委员会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743-3650112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6：00

附件：凤凰县山江镇2026年大学生村主干选聘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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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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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凤凰县山江镇2026年大学生村主干选聘报名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相             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个人简历
	

	选聘意愿
	
	

	户籍所在村       （社区）党     组织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   党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委组织部    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乡镇、县委组织部各存一份。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书复印件贴在本页背面。毕业证原件待报名结束后一并交至县委组织部审核。选聘意愿具体到乡镇、村。



